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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19        证券简称：南亚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2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6,190,000股 

2、发行价格：16.17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00,092,300.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97,082,864.15元 

 预计上市时间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新增 6,190,000 股股份已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

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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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并将相关议案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02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项。 

202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发行股

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批复

规定的有效期截止日，即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3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24 年 1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开设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签署监管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3 年 5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南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上交所对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

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7 月 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南

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44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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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包秀银先生，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3、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619.00 万股，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4、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10 月 18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16.4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上述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本次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6.42 元/股调整为 16.17 元/股。 

5、限售期 

包秀银先生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

让。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法律法规

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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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滚存未分配利润分配安排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7、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8、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92,3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 3,009,435.85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082,864.15 元

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9、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10、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以下与光大证券合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出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24〕38 号）。截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 12 时止，光大证券共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认

购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 100,092,300.00 元。 

2024 年 1 月 26 日，光大证券在扣除保荐费承销费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

划转了认购股款。 

2024 年 1 月 29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4〕39 号），经审验，截至 2024 年 1 月 26 日 15 时

止，公司实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6,19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17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92,300.0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009,435.85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7,082,864.15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190,000.00 元，新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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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人民币 90,892,864.15 元。 

2、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6,190,000 股股份已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除包秀银先生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参与本次发行外，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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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和核准；本次

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的发行对象包秀银具备本次认购对象

的主体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 6,190,000 股，本次发行对象为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包秀银先生。本次发行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包秀银 6,190,000 100,092,300 18 

（二）发行对象情况基本情况 

包秀银，男，1962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地为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

真南路******，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1983 年至 1985 年任浙江省乐

清市运输公司运输员，1985 年 1 月至 1992 年 9 月任上海利民电器厂厂长，

199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浙江银鹰开关厂厂长，2000 年 6 月至今在公司及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公司及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包秀银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及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

关联方，公司已严格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126,048,600 53.69 126,04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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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2 

深圳市恒邦兆丰私募证券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恒邦企成 1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A股流通股 12,152,251 5.18 0 

3 包秀银 
限售流通 A

股 
8,755,543 3.73 8,755,543 

4 包秀春 
限售流通 A

股 
2,597,621 1.11 2,597,621 

5 郑晓远 A股流通股 2,413,910 1.03 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流通股 2,027,146 0.86 0 

7 郑元超 A股流通股 1,889,918 0.81 0 

8 张东 A股流通股 1,675,665 0.71 0 

9 郑广乐 
限售流通 A

股 
1,549,853 0.66 1,549,853 

10 郑响微 A股流通股 1,468,946 0.63 0 

合计 160,579,453 68.41 138,951,617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

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上海南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 股 126,048,600 52.32% 126,048,600 

2 包秀银 限售流通 A 股 14,945,543 6.20% 14,945,543 

3 

深圳市恒邦兆丰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恒邦企成 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A 股流通股 12,152,251 5.04% 0 

4 包秀春 限售流通 A 股 2,597,621 1.08% 2,597,621 

5 郑晓远 A 股流通股 2,413,910 1.00% 0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 股流通股 2,027,146 0.84% 0 

7 郑元超 A 股流通股 1,889,918 0.78% 0 

8 张东 A 股流通股 1,675,665 0.70% 0 

9 郑广乐 限售流通 A 股 1,549,853 0.64% 1,549,853 

10 郑响微 A 股流通股 1,468,946 0.61% 0 

合计 166,769,453 69.22 145,141,617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6,190,000 股限售流通股，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的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无限售流通股 91,909,705 39.15% 91,909,705 38.15% 

限售流通股 142,841,895 60.85% 149,031,895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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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234,751,600 100.00% 240,941,600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规模、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将发生变化。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符合上市条件。 

（二）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

降，公司资金实力得到增强，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从而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 

（三） 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的资金实力

及资产规模将有效提升，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竞争优

势，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为公司未来战略布局奠定坚实基础。 

（四） 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

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 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

系、管理关系和不存在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 

（六）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

大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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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保荐代表人：王如意、林剑云 

项目协办人：范建新  

项目组其他人员：朱洪瑞、申正、袁熙文、宋洋、吴健、陈雨辰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62151789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3 室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项目组成员：赵润璋、曾双静、陶李、褚晗晖、陈虎、丁奕博 

电话：021-68801564 

传真：021-68801551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徐晨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签字律师：方杰、张乐天、吕程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 52341670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王越豪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强、余建耀、杨婷伊 

电话：0571-89722677 

传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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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王越豪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签字注册会计师：赵静娴、杨婷伊 

电话：0571-89722409 

传真：0571-88216999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月 8日 


